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輿情回應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102年04月30日 核綜字第1020002521號函核定實施
中華民國106年03月22日核綜字第1060001762號函核定修訂
中華民國107年8月24日核綜字第1070006188號函核定第二次修訂
1、 目的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針對媒體報導輿情、民眾陳情與民眾詢問業務相關事項及對本所有影響之網路假新聞等，提出即時回應與澄清，以利正面及明確呈現本所施政作為，並適時進行施政宣導，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輿情蒐報與回應處理

(1) 上級單位晨間輿情：原能會以即時通訊軟體或電子郵件或電話等方式通知綜計組綜合科科長（新聞群組）與本所相關之輿情，綜合科科長每日(含假日)定時於早上6:30前檢視訊息，若有需回應之輿情，立即回報綜計組組長；若輿情主題與本所以往回應議題相同，綜合科科長則依以往之回覆說明依現況斟酌修正草擬回應稿；若輿情主題與以往議題不盡相同，則聯繫本所各單位新聞發布指定聯絡人(附件一)草擬回應稿，回應稿需於早上7:00前完成，陳所部長官核示，並於是日早上7:10前回復原能會。
(2) 上級單位交辦輿情：原能會以不同管道通知本所，綜計組綜合科科長接獲訊息後，立即回報綜計組組長，並依晨間輿情回應辦理分工方式於指定期限內奉核定後回復原能會。
(3) 綜計組輿情蒐集：由綜計組圖書館每日蒐集與本所相關之新聞剪報，綜合科科長應檢視新聞之真實性，發現有網路假新聞，應深入了解來源及目的，同時就需要回應之輿情，於當日上午9時前，呈報所本部並通知相關單位，並依晨間輿情回應辦理分工方式，於期限內奉核定後通報原能會。
(4) 晚報或當天之電子媒體等報導：倘有需注意並回應之輿情，各單位於下午6時前告知所部及相關單位，其處理方式，依前述處理分工原則辦理。
(5) 輿情回應刊載官網原則與作業流程:輿情回應內容經陳報原能會並奉核示後，即知會原能會綜計處並刊載於本所官網「新聞中心」項下之「輿情回應」專區。本所輿情回應作業流程如附圖一。

(6) 聯絡人員異動處置:本所各單位輿情回應指定聯絡人及新聞稿之新聞聯繫人員資訊等，未涉及作業程序規定，於相關人員異動時得隨時更新，並公布於本所所內網周知(公布內容以公務或辦公室電話以及公務電子郵件信箱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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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核能研究所輿情回應作業流程圖
附件一
本所各單位新聞發布(輿情回應)指定聯絡人
	單  位
	聯絡人
	分機
	電子郵件
	第一

代理人
	分機
	電子郵件
	第二

代理人
	分機
	電子郵件


hklee@iner.gov.tw

	
	施建樑
	2004
	clshih@iner.gov.tw

	綜計組
	黃文松
	3000
	wshwang@iner.gov.tw
	邱鍠盛
	3058
	chiuhs@iner.gov.tw
	楊曉義
	3010
	hyyang@iner.gov.tw

	核工組
	林家德
	6075
	jdlin@iner.gov.tw
	趙椿長
	6008
	chuncchao@iner.gov.tw
	
	
	

	核儀組
	張永瑞
	   6380、6385
	raymond@iner.gov.tw
	鄭宗杰
	6367
	tccheng@iner.gov.tw
	李奕德
	6324
	ydlee@iner.gov.tw

	燃材組
	曾哲聰
	6612
	cctseng@iner.gov.tw
	李瑞益
	6761
	rylee@iner.gov.tw
	黃俊源
	6615
	jyhuang@iner.gov.tw

	化工組
	邱垂煥
	5806
	chchiou@iner.gov.tw
	吳元傑
	5648
	ycwu@iner.gov.tw
	林忠永
	5618
	lincy@iner.gov.tw

	保物組
	王正忠
	7615
	jjwang@iner.gov.tw
	張淑君
	7699
	shujchang@iner.gov.tw
	袁明程
	7673
	mcyuan@iner.gov.tw

	工程組
	李崙暉
	3606
	lhlee@iner.gov.tw
	李振弘
	3666
	jhlee@iner.gov.tw
	楊慶威
	3607
	cwyang@iner.gov.tw

	物理組
	詹德均
	7302
	djjan@iner.gov.tw
	洪慧芬
	7500
	hfhong@iner.gov.tw
	蔡文發
	7401
	wftsai@iner.gov.tw

	化學組
	趙  裕
	5300
	ychao@iner.gov.tw
	魏華洲
	5376
	hwajou@iner.gov.tw
	邱耀平
	5302
	ypchyou@iner.gov.tw

	同位素組
	張志賢
	7002
	chchang@iner.gov.tw
	羅彩月
	7004
	tylo@iner.gov.tw
	廖美秀
	7010
	michelle@iner.gov.tw

	機械專案
	黃金城
	3300
	cchuang@iner.gov.tw
	徐耀東
	3301、6331
	ythsu@iner.gov.tw
	朱棟樑
	3335
	tlchu@iner.gov.tw

	職安會
	張栢菁
	2501
	bjchang@iner.gov.tw
	李柏蒼
	2509
	btlee@iner.gov.tw
	張烈誌
	2513
	wilsonchang@iner.gov.tw

	能經策略
中心
	葛復光
	2700
	fkko@iner.gov.tw
	黃揮文
	2702
	hwhwang@iner.gov.tw
	
	
	


附件

撰寫新聞稿指引

一、標題應具吸引力
標題是媒體採納與否的重要因素，下標題要具吸引力，但要符合其內容，且字數盡量控制在15字以內，也可利用正、附標方式撰寫。撰稿人可參考新聞發布後次日各報標題，作為今後改進方針。
二、內容整體架構-倒金字塔型
必須採倒金字塔型寫作方式，也就是一開頭就要開門見山的方式，第一段必須點破整個主旨，簡短扼要地總結摘要該新聞稿內容，也就是清楚交代人、事、時、地、物等重要資訊，且字數盡量控制在1百字內。第二段以後，完整詳述該新聞來龍去脈及背景說明。一般新聞稿全文最好不要超過7百字，過長就成為特稿。
三、撰寫手法-報上沒有的寫法別使用
報紙上沒有的寫法，盡量別使用，例如：寫作事實化--撰寫時口氣力求客觀，只須闡述「事實」，不吹捧自誇，少用稱讚自己的字眼，也不低估事實。
四、善用看圖說故事-附上照片或圖表
儘量附加照片、統計圖表等視覺說明文件。過於生硬的文字，不如用圖片敘述性的故事（photo story）來吸引人。另照片必須提供JPG電腦檔案格式，且像素為1600*1200（寬*高）以上，圖表則需清晰明瞭。
五、貼心工具-新聞小辭典
本所業務性質較具專業性，新聞稿中專有名詞或術語，可透過新聞小辭典方式，於新聞稿後逐一列點說明解釋。
六、專有名詞中英文對照
新聞稿內如有引用英文專有名詞或術語，請先以中文為主，英文可在其後以〝（）〞刮號標示，例如：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
七、凡寫過必留下痕跡-註明新聞聯繫人資料
為配合記者針對新聞內容常須深入採訪、查證，請於新聞稿後，註明適合解說人的基本資料（包含服務單位、職稱、名字、辦公室電話、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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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
主(次)標題：中文標楷體 粗體16號 前後段距離0.5列 1.5倍行高
內文：字型：中文以標楷體；英文以Times New Roman。字型大小為14號。
行距：1.5倍行高。
【相關圖、照片】
【新聞小辭典】
【新聞發言人】
陳明輝主任秘書 
(公)電話：03-4711400  分機：2008  電郵：mhchen@iner.gov.tw
【新聞聯繫人】
1.撰稿單位：        組或專案
如邱鍠盛科長 
 (公)電話：03-4711400 分機：3058 行動電話：0939642642 電郵： chiuhs@iner.gov.tw
2.發稿單位：綜合計畫組
如楊曉義科長  
(公)電話：03-4711400  分機：3010  電郵：hyyang@iner.gov.tw
電話：(03) 4711400


傳真：(03) 4711283





核能研究所


桃園市龍潭區佳安村文化路1000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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